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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股票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拍卖进展情况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湖

南华建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华建”）持有的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长沙银行”）股票 139,157,122 股被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北京产权

交易所进行网络司法拍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3 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的《关于参股公司股票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04）。 

近日，公司通过查询北京产权交易所北交互联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获悉，上述

股票已拍卖成交，拍卖成交价 1,005,668,141.72 元，该笔款项将在扣除相关费用

（如有）后，主要用于支付偿还公司欠付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

本金及利息。 

二、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股份拍卖前，湖南华建持有长沙银行 140,277,001 股股份，占长沙银行

总股本比例为 3.49%，其一致行动人湖南新华联国际石油贸易有限公司（简称“新

华联石油”）持有长沙银行 47,277,896 股，占长沙银行总股本比例为 1.18%。若

本次拍卖股份最终过户完成，湖南华建所持长沙银行股份将降至 1,119,879 股，

持股比例降至 0.03%；其一致行动人新华联石油所持长沙银行股份为 47,277,896

股，占长沙银行总股本比例为 1.18%。两者合计持有长沙银行 48,397,775 股，占

比 1.20%。 

三、风险提示 

1、本次拍卖事项涉及竞买人缴纳拍卖成交余款、法院裁定、办理股票过户

等手续，尚存在不确定性，拍卖标的最终成交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

拍卖成交裁定为准。 



2、根据公司初步测算，本次被拍卖标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资产总

额、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分别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期末

资产总额、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的比例超过 50%，且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0 年修正）》的规定，本次参股公司

股票被司法拍卖事项可能被动形成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4 日 


